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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2021年4月，中国水利学会根据《中国水利学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相关规

定，经过立项论证，公示后以《关于<河湖水系连通水安全保障评价技术导则>等

等4项标准立项公示》批准本标准立项。

本标准的编制单位共计8家，分别为武汉大学、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中国

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中水淮河规划设计研究有限公

司、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以及河海大学。

1.2 任务背景

河湖水系是区域水资源的重要载体，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社会

发展的重要支撑。人类文明的出现和社会的进步发展都与河湖水系密不可分。

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部分地区水资源承载能力和调配能力不足，江河地

区洪水宣泄不畅，同时城镇化造成河湖湿地萎缩，水环境和水生态恶化，区域

河湖水系连通特征及功能与经济社会发展布局不匹配的矛盾日益凸显。

河湖水系连通优化作为优化水资源配置战略格局、促进水生态文明建设的

有效举措，在水安全保障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河湖水

系连通优化在水安全保障中的作用，颁布一系列决议和指导意见，大力推进江

河湖库水系连通优化工程建设。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意见》明确指出要开展河湖水系连通优化工程，推进乡村绿色发展，打

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新格局。2020颁布的《长江保护法》从法律层面规定

恢复长江河湖连通状况。2021年水利部部长李国英在《人民日报》发文强调河

湖水系连通的保护与治理，加快现代化国家水网的建立，全面增强我国水资源

统筹调配能力、供水保障能力、战略储备能力。近年来，为落实水利部关于河

湖连通的战略构想，构建区域水资源配置、防洪减灾、水生态环境保护体系，



水利部在全国水资源综合规划、七大流域防洪规划、流域综合规划修编、全国

水利发展五年规划中，布局了一批河湖水系连通优化骨干工程。同时一大批大

型调水工程、河湖水系整治与修复工程、生态应急调水与补水工程、城市水系

修复与景观文化建设工程等正在建设或在开展前期工作。列入规划的河湖水系

连通优化骨干工程涉及20多个省份、七大流域的多个主要支流水系，估算投资

约1.3万亿元。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科学合理的河湖水系连通优化规划能够有力的提升水

安全保障能力，反之则会更加恶化水安全问题。基于可持续的治水理念，通过

构建河湖水系之间的网络化水力联系，提高水资源开发利用强度、改善河湖健

康状况、增强抵御水旱灾害能力。但河湖水系连通优化效益的综合性、复杂性

和不确定性，使得不同区域河湖水系连通优化对水问题的作用机制呈现出显著

差异性。因此，评估区域河湖水系连通特征下的水安全保障能力对河湖水系连

通规划优化具有关键性的指导作用。

然而，现有较为成熟的水安全评价标准（导则）主要聚焦于水安全的某一

方面，对河湖水系连通下综合性的水安全保障能力描述不足，使其对河湖水系

连通优化工程建设指导性不强，亟待构建区域河湖水系连通水安全保障能力评

价体系。从“水资源-水灾害-水环境”多角度筛选敏感于河湖水系连通特征变化

的水安全保障能力指标，综合评估区域河湖水系连通特征下的水安全保障能

力，可为制定科学合理的河湖水系连通优化工程规划提供关键性指导，进而促

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于生态文明建设战略。

1.3 主要工作过程

1.3.1组建标准编制组

武汉大学作为标准编制实施机构，于2019年3月组建了标准编制组，制定标

准编制工作方案，开展标准编制工作。编制组主要包括行业专家和典型区、示范

区的一线人员，其中行业专家来自于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

研究所、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河海大学等科研



院所，一线人员来自于水淮河规划设计研究有限公司、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等

工程管理单位

1.3.2文献和资料收集

标准编制组收集整理了相关的国家及行业标准，如《水功能区划分标准》

（GB/T 50594-2010）、《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防洪标

准》（GB 50201-2014）、《河道整治的设计规范》（GB 50707-2011）、《江河

流域规划环境影响评价规范》（SL 45-2006）、《水库渔业资源调查规范》（SL

167-2014）、《水资源评价导则》（SL/T 238-1999）、《水道观测规范》（SL

257-2017）、《地表水资源质量评价技术规程》（SL 395-2007）、《洪水影响

评价报告编制导则》（SL 520-2014）、《防洪风险评价导则》（SL 602-

2013）、《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评价导则》（SL/Z 738-2016）、《河湖健康评

估技术导则》（SL/T 793-2020）、《河湖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工程技术导则》

（SL/T 800-2020）等。标准编制组按照标准编制的依据和原则，对上述资料进

行了认真分析、学习和研讨，初步梳理了标准编制的方向和思路。

1.3.3调研及标准编制

（1）调研

标准编制组通过行业协会等平台，召集相关科研院所、设计规划单位和工程

管理部门进行了座谈，与长期从事河湖水系连通优化、水资源配置、防汛和河湖

水生态保护和治理等工作方面的专家进行交流，调研当前国内河湖水系连通优化

工程开展及水安全影响情况，总结工程实践经验，分析相关项目实施中存在的问

题。同时，标准编制组还组织和参与旱涝急转、水资源配置、水环境问题突出的

四个典型区（沂沭泗流域、太湖武澄锡虞片、渭河关中地区和吉林西部）的实地

踏勘，就典型区内面临的水安全以及河湖水系连通特征演变等问题与当地水务管

理部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对典型区河湖水系连通特征现状，面临的水资源优化

配置、防洪抗旱以及水生态保护与修复问题有深入的了解。总结归纳了各典型区

域面临的突出水安全问题及区域内河湖水系连通优化需求。



通过调研，标准编制组系统地整编了区域河湖水系连通水安全保障能力评价

技术导则的主要内容，分析了评价体系各环节的主要目的、内容及要求，基本理

清了本标准的编制思路。

（2）科研

针对本标准有关的河湖水系连通优化与水安全保障响应问题以及敏感指标的

选择问题，标准编制组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在全国层面上，从水资源安全、防

洪安全和水生态安全三个方面综合评估了我国水安全保障程度，识别了水安全高

风险区。分析提取了我国河湖水系连通数量、结构和连通性等特征的空间分布。

从空间角度分析总结了河湖水系连通特征与水安全保障的关系。从实际工程、国

内外文献等成果出发，运用荟萃分析等定量敏感性分析手段初步筛选了可用于河

湖水系连通水安全保障能力评价的指标库。

通过对上述资料的深入研究和讨论，为《区域河湖水系连通水安全保障能力

评价技术导则》团体标准的编制指明了方向。

（3）形成标准初稿

通过调研、科研，标准编制组对收集到的相关信息、资料进行了详细的分

析、研讨和总结，结合区域河湖水系连通特征调查，从水资源安全保障、防洪安

全保障和水生态安全保障三个方面综合评估水安全保障能力，形成了评价河湖水

系连通特征下的水安全保障能力的思路框架。在此基础上，参照SL 1-2002《水利

技术标准编写规定》，编写了《区域河湖水系连通水安全保障能力评价技术导

则》初稿。

（4）标准立项

2021年3月18日，标准编制组完成《区域河湖水系连通水安全保障评价技术

导则》初稿和立项申请材料，提交中国水利学会。2021年3月31日，中国水利学

会进行了立项论证审查，审查专家一致同意该标准立项，同时提出了修改意见及

建议。4月19日，水利学会发布该标准立项公示。立项论证专家意见及建议主要

包括：



1）导则应只面向于管理部门或者设计部门，不能一对多；

2）目前导则所要解决的问题及评价构件不够明确；

3）导则对现有文件的吸收不够广泛；

4）个别指标选取还存在问题，建议斟酌所选用的指标；

5）选取的指标赋分尽量具有单向性，评价资料应少用长系列资料；

6）指标设计要考虑均衡性和独立性；

7）部分用词不够严谨，前后并未统一；

8）可考虑按指南性导则进行结构调整。

（5）形成征求意见稿

根据立项论证专家意见，标准编制组逐条讨论处理，并进行专家咨询会，咨

询专家意见及建议主要包括：

1）导则缺乏使用案例，没有明确案例的侧重点；

2）题目选取存在问题，没有明确标准应用的目的；

3）标准对南北方需求差异考虑略有欠缺；

4）标准文本过于复杂，应简略得当；

5）标准的尺度（国家/区域/流域/城市）不够明确；

6）水安全的定义需要进一步明确，文本中提到的新名词要进行解释；

7）各部分工作流程应具体展开，细致描述；

8）指标是否需要量化，是否可以进行定性的分析；

9）权重算法比较复杂，参考值获取比较麻烦；

10）对于供水安全保障能力方面建议采用供水安全系数作为评价指标，从供

水压力的角度去定义和计算；

11）水生态的指标使用方法应更加细化；

12）可考虑增加约束性指标，若关键性指标不达标应进行一票否决；

13）部分参考性资料、监测资料无需列出来；

14）建议采用正文加条文说明的结构进行组织；



15）模糊的概念应在条文中解释；

16）指标设置过程中应注意指标之间的制约性。

根据专家意见，将导则名称修改为“区域河湖水系连通水安全保障评价技术

导则”，并对初稿进行了多次讨论、修改，于2021年6月18日形成征求意见稿，

完成征求意见阶段材料，于2021年7月28日提交中国水利学会。

1.4 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1.4.1起草单位

本标准起草工作由武汉大学牵头负责。

本标准起草单位：武汉大学、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

究所、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中水淮河规划设计研究有限公司、水利部太湖流域

管理局、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河海大学。

1.4.2任务分配介绍

中国水利学会作为主管单位负责指导与协调标准的编制工作。

武汉大学作为标准起草的主编单位，负责标准起草、反馈意见处理、会议召

集以及编制单位之间的沟通交流。

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

河海大学负责数据分析整理工作，参与草稿的编写、讨论及技术支持等。

中水淮河规划设计研究有限公司、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水利部水利水电

规划设计总院对接标准的实地应用，并就应用效果提出反馈修改建议。

二、主要内容及来源依据

2.1 主要内容

本标准共包括10章，分别为：

前言

1.总则

本章给出了本标准的一般性规则，主要包含评价的对象、范围、构建等。



2.术语

本章给出了本标准的特有术语和定义。

3.基础资料

本章给出了评价工作中所需要搜集的基础资料。

4.河湖水系连通特征调查

本章给出了河湖水系连通特征调查的工作流程和内容。

5.区域河湖水系连通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评价

本章给出了区域河湖水系连通特征下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评价的工作流程和

内容。

6.区域河湖水系连通防洪安全保障能力评价

本章给出了区域河湖水系连通特征下防洪安全保障能力评价的工作流程和内

容。

7.区域河湖水系连通水生态安全保障能力评价

本章给出了区域河湖水系连通特征下水生态安全保障能力评价的工作流程和

内容。

8.区域河湖水系连通水安全保障能力评价

本章给出了区域河湖水系连通水安全保障能力的综合评价方法以及区域河湖

水系连通水安全保障能力评价报告的编制内容和流程。

条文说明

本章给出了正文条文的细节说明。

2.2 来源依据

《水资源术语》（GB/T 30943-2014）、《水文基本术语和符号标准》

（GB/T 50095）、《水功能区划分标准》（GB/T 50594-2010）、《地表水环境质

量标准》（GB 3838-2002）、《防洪标准》（GB 50201-2014）、《河道整治的设

计规范》（GB 50707-2011）、《江河流域规划环境影响评价规范》（SL 45-

2006）、《水库渔业资源调查规范》（SL 167-2014）、《水文调查规范》（SL



196-2015）、《水环境监测规范》（SL 219-2013）、《水资源评价导则》（SL/T

238-1999）、《水文资料整编规范》（SL 247-2020）、《水道观测规范》（SL

257-2017）、《河道演变勘测调查规范》（SL 383-2007）、《地表水资源质量评

价技术规程》（SL 395-2007）、《洪水影响评价报告编制导则》（SL 520-

2014）、《防洪风险评价导则》（SL 602-2013）、《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评价导

则》（SL/Z 738-2016）、《绿色小水电评价标准》（SL 752-2017）、《河湖健康

评估技术导则》（SL/T 793-2020）、《河湖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工程技术导则》

（SL/T 800-2020）、《生态河湖状况评价规范》（DB32/T 3674-2019）。

2.3 指标筛选及试行结果

（1）指标筛选：为制定科学合理的区域河湖水系连通水安全保障能力评价

指标体系，标准编制组广泛收集了现有实践及科研成果，依据指标筛选原则，初

步筛选出敏感于河湖水系连通特征变化的水安全保障能力评价指标，形成了指标

库。根据标准应用范围，强调在不同区域标准的可操作性，结合专家意见，对指

标进一步的筛选和完善，初步形成了区域河湖水系连通水安全保障能力评价指标

体系。

（2）示范区域试行：选取了南水北调东线影响区临沂市和高城镇化水网区

常州市作为示范区域试行评价指标体系，通过评价指标体系在示范区的实践效

果总结修改意见，进一步优化评价指标体系的合理性，为评价指标体系的落地

保驾护航。本标准编制单位中的中水淮河规划设计研究有限公司、水利部太湖

流域管理局为两个示范区的工程规划管理部门，对示范区有深入的了解。目

前，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已经在两个示范区进行了多次应用并进行了多轮修

订，评估效果已基本符合实际情况。

在上述前置性指标筛选和实践评估基础上，提出了区域河湖水系连通水安

全保障能力评价技术导则。

本标准的编制单位涉及高校、规划设计部门、工程管理部门等多个单位，

这些单位长期围绕河湖水系连通水资源供给、防洪及水生态环境改善等相关领



域开展了大量的基础性、应用性的研究工作，主持完成了包括水利部十大水利

科技问题之一的“河湖连通水系格局与调控关键技术”在内的标准构建的前置

性项目，获得了良好的科研成果和实践经验。

本标准旨在在规划阶段评价区域河湖水系连通特征下的水安全保障能力，

识别区域河湖水系连通优化需求，评判规划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为管理部门及

规划设计部门进行河湖水系连通优化规划提供科学依据。标准编写吸纳了示范

应用过程中的成功经验，解决了评价指标体系在评估中存在的问题，对标准的

验证、试行和推广具有重要意义。

三、与相关标准的关系分析

本标准依据《水利技术标准编写规定》（SL 1-2002）起草，并进行导则编写

前的基础准备工作。使用《水资源术语》（GB/T 30943-2014）和《水文基本术语

和符号标准》（GB/T 50095）等国家标准规定的基本水文水资源术语和符号。

本标准中需要现场测定或需要进行评估的数据及内容使用《防洪标准》（GB

50201-2014）、《水功能区划分标准》（GB/T 50594-2010）、《水文调查规范》

（SL 196-2015）、《水环境监测规范》（SL 219-2013）、《水资源评价导则》

（SL/T 238-1999）、《水文资料整编规范》（SL 247-2020）、《水道观测规范》

（SL 257-2017）以及《河道演变勘测调查规范》（SL 383-2007）等标准进行规

范化实施和操作。

本标准借鉴现行评价技术标准《江河流域规划环境影响评价规范》（SL 45-

2006）、《地表水资源质量评价技术规程》（SL 395-2007）、《洪水影响评价报

告编制导则》（SL 520-2014）、《防洪风险评价导则》（SL 602-2013）、《水

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评价导则》（SL/Z 738-2016）、《绿色小水电评价标准》（SL

752-2017）、《河湖健康评估技术导则》（SL/T 793-2020）、《河湖生态系统保

护与修复工程技术导则》（SL/T 800-2020）以及《生态河湖状况评价规范》

（DB32/T 3674-2019）中部分已成熟应用指标，基于充分利用现有成果的原则，

结合本标准评价对象与使用范围进行优选，服务于河湖水系连通水安全保障评价



目标，与现行评价技术导则选用指标定义不冲突。

截至目前，我国缺少评价河湖水系连通水安全保障能力的综合评价指标体

系、赋分准则、工作流程等关键性技术。本标准基于河湖水系演变理论，采用荟

萃分析等敏感性分析方法，运用层次分析权重赋值等方法，综合评价区域内河湖

水系连通水安全保障能力，力求识别保障区域内水安全的河湖水系连通优化需求

程度，以期对河湖水系连通工程规划提供科学建议，填补水利发展需求的标准空

白。

四、重大分歧或重难点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五、贯彻措施及预期效果

2020、2021年全国水利工作会议，《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等一系列

重要会议和决策明确将“国家水网建设”作为今后一个时期水利行业工作和发展

的重心。河湖水系连通优化工程是国家水网建设、水安全保障的重要手段，因此

亟需在规划阶段评价区域河湖水系连通特征下的水安全保障能力，识别区域河湖

水系连通优化需求，评判河湖水系连通优化工程规划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为现代

化的国家水网建设保驾护航。因此需要从区域实际出发，根据河湖水系连通水安

全保障协同响应关系等研究，结合当前河湖水系连通优化工程的实践效果，加快

《区域河湖水系连通水安全保障能力评价技术导则》团体标准编制进程，力争早

日发布和实施，为管理部门及规划设计部门进行河湖水系连通优化规划提供科学

方法和技术支撑。

《区域河湖水系连通水安全保障能力评价技术导则》团体标准出版后，应加

大对本标准的宣贯力度，使之及时传达至相关的管理部门、规划设计部门，并将

标准积极运用到具体河湖水系连通优化的规划设计中，逐步提高行业、社会的标

准意识，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



六、其他说明事项

由于评价区域特征差异明显，因此本标准以示范区为例，依据不同示范区特

征给出了推荐指标。

不同指标在选取权重时应采用专家打分法，结合层次分析法计算区域河湖水

系连通水安全保障能力得分。

若区域内某项指标具有关键性作用，即该项指标显著影响区域河湖水系连通

水安全保障能力，则该项指标可一票否决对应的部分的水安全保障能力，即该项

水安全保障能力得分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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